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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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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	写	说	明
1. “集体名称”要填写该集体所在单位的规范化全称 (机关事业单位以各级编办的备案名为准,企业、社会组织以在工商部门、民政部门的注册名为准),一律不得使用简称。集体所在单位须具体到部门、科室、车间、年级、专业等。集体须以 “青年团队”、“青年突击队”、“青年工作组”等称谓作为后缀,不得直接以行政机构、公司名称、生产车间、工程项目、楼宇名称等命名,集体名称中原有 “青年” 二字的除外。团组织须填写准确名称。
2. “集体建立时间”要填写该集体正式成立时间,按公历填写到月。
3. “团员数”是指本集体成员中的团员总人数, 团员须为28周岁以下。
4. “青年数”是指本集体成员中的青年总人数, 青年须为40周岁以下。
5. “青年比例”是指本集体成员中的青年人数占集体成员总数的百分比。
6. “负责人姓名”(包括少数民族译名)用字要固定,指本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。
7. 基层团组织、党组织意见系该青年集体所在单位党团组织意见。基层团组织无公章的,可由基层团组织负责人签名后由基层党组织代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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